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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學生社團登記、管理要點 

111 年 4 月修正 

一、目的： 

為培養學生興趣與潛能，使學生身心均衡發展，輔導學生參與社團活動以發展群育，充實生活

智能，提高學生合群自治之精神，增進服務能力，培養領導才能及解決問題的能力，特訂定本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社團性質及研習方向： 

（一） 校級性社團：培養領導統御能力，提高合群自治公共服務之精神。 

（二） 康樂性社團：調劑休閒生活，促進身心健康。 

（三） 學藝性社團：提高各方面學藝能力，增進生活知能。 

（四） 體能性社團：鍛鍊強健體格，學習運動技能。 

（五） 服務性社團：回饋班級、學校、社區及社會，發揚服務之精神。 

 

三、社團之成立： 

（一） 成立條件： 

除學校代表隊另由相關處室訂定規則管理外，新設學生社團於每學年結束前，經本校高

一、高二學生二十人以上之連署發起。 

（二） 應備文件： 

1. 社團組織章程 

2. 二十人以上的聯署書 

3. 社團幹部名冊 

4. 社團登記表 

5. 社員徵求辦法 

6. 社團學期預算 

（三） 社團組織章程內容： 

1. 社團名稱 

2. 宗旨 

3. 社團活動地點 

4. 社員資格及新社員申請入社手續 

5. 社員的權利與義務 

6. 組織系統及各組職掌 

7. 社團負責人及幹部之任免方法及程序 

8. 社團負責人及幹部的任期 

9. 指導老師的聘請 

10. 社費的來源及管理 

11. 附則：通過章程及修改章程之程序 

（四） 申請程序： 

1. 備妥上述文件向學務處課外活動組申請。 

2. 學生社團須經學生社團審查委員會核准後，方得公開徵求社員，正式成立社團。 

3. 學生社團審查委員會由學務主任擔任召集人，輔導主任、主任教官、訓育組長、課外活

動組長、生輔組長、體育組長、衛生組長及學生代表社聯會主席擔任審查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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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有下列情況時，得不准予成立： 

1. 社團名稱、宗旨違反善良風俗或有不良之諧音者。 

2. 社團宗旨與教育主管單位所頒法規牴觸者。 

3. 無社團指導教師者。 

4. 校內無適當場地者。 

5. 社員招募不足二十五人者（含聯署人員）。 

 

四、社團管理： 

（一） 社團改組： 

1. 社團應於每年社團評鑑開始前進行改組，選舉社長、副社長及各重要幹部。 

2. 社團改組後應於一週內繳交社團幹部名單。 

3. 新任社長及副社長不得申請轉社。 

4. 改組後一週內繳交下列文件： 

(1) 社團幹部名冊。 

(2) 社團學期預算表：社團於每一學期開始前，應參照學校行事曆擬定學期活動計畫暨

活動經費預算表一式三份，一份自存、一份送指導老師、一份由課外活動組留存。 

（二） 社員選社與轉社： 

各社員以本校在學學生為限，原則上每位學生每學年只能參加一個社團。 

1. 高二學生： 

(1) 高二學生於高一下學期期末時，依學務處線上選社功能開放期間，填寫 37 個志願

順序，於開放時間結束後，選社功能將關閉，並新校務系統隨機按學生志願順序搓

合與安排社團。 

(2) 高二學生選填社團確定入社接任幹部後，勿隨意退出幹部及更換社團，無故隨意退

出幹部者將記小過乙次，除特別狀況申請提出證明者另議。 

(3) 高二學生於高一下學期期末選社結束，於高二開學上學期得有一次轉社之權利。如

欲轉入之社團尚有缺額，則可直接轉入；如欲轉入的社團為滿員，請找出願意轉入

您原社團的高二同學，以一對一交換社團的方式辦理轉社。請至課外活動組填具申

請單辦理。 

(4) 轉社申請經課外活動組審查通過後公告核可名單，學期中不另辦理。 

 

2. 高一學生： 

(1) 各社團可招收高一新生人數，將依每學年初新生實際報到人數重新審查並核定。 

(2) 高一學生於每學年初開學招生展結束後，依學務處線上選社功能開放期間，填寫 37

個志願順序，於開放時間結束後，選社功能將關閉，並由校務系統隨機按學生志願

順序搓合與安排社團。 

(3) 高一學生於每學年的上學期初選社結束，得有一次轉社之權利。如欲轉入之社團尚

有缺額，則可直接轉入；如欲轉入的社團為滿員，請找出願意轉入您原社團的高一

同學，以一對一交換社團的方式辦理轉社。請至課外活動組填具申請單辦理。 

(4) 轉社申請經課外活動組審查通過後公告核可名單，學期中不另辦理。 

 

（三） 社團負責人(社長)資格： 

1. 二年級同學，功過相抵未達小過以上之處分，且學業成績平均七十分以上。 

2. 同一學期內，非有特殊情形不得同時兼任兩社團之負責人（學生會、社聯會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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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團負責人，任期中受大過(含缺曠累計)之處分時，即予解除職務。 

（四） 社團解散或異動： 

1. 社團自行解散時，須由社長向課外活動組申請撤銷登記。 

2. 社團無有意願之幹部繼續經營者，則該社予以廢除。 

3. 社員人數在十五人以下或一學期內除社團活動時間外，無活動事實者，視同解散。 

（五） 社團指導師資： 

1. 各社團指導老師由社長負責接洽，以聘請校內學有專長之教職員為原則，經同意後應將

名單送學務處簽核備案。 

2. 各社團若有必要聘請校外人士為指導老師時，須於每學年開學兩週內，向學務處報告，

轉呈校長核准後始准聘請，並依校內規定核發指導鐘點費。 

3. 社團舉行會議或舉辦各項活動時，均應事前邀請該社團指導人員列席指導並簽名，且全

程會議記錄。 

（六） 經費收支： 

1. 各社團每學期僅能向每位社員收取最高新臺幣伍佰元整的社費。 

2. 超過伍佰元之社團，社長必須在學期初提出該學期之預算規劃表。 

3. 除學校視經費酌予補助外，餘均由社員負擔，各學生社團非經准許不得假藉任何名義向

外勸募。 

4. 經費收支，應詳列帳冊，並保存有關單據，每學期向社員公佈，學務處對經費有監督之

責。 

（七） 注意事項： 

1. 社長負有管理借用場地之鑰匙、場地整潔維護及督導社員之責。 

2. 各社團幹部（或指定幹部一人）每週四需到學務處社團信箱取物乙次，並隨時注意本校

學務處網頁消息。 

3. 本要點所列各條款如有不明確者，由學務處開會決議後解釋之。 

 

五、社團活動與規範： 

凡本校學生組織社團，經核准成立後始得展開各項活動。各社團應按照其社團性質舉辦各項活

動，以學術研究、康樂、聯誼、服務、技藝及體能活動等為限。 

（一） 活動申請： 

除綜合活動社課時間外，其餘活動時間應依下列規定申請： 

舉辦各項社團活動，應事前向課外活動組辦理活動申請，經核准後方得舉行；活動時間及

地點如有變更時，需於事前辦理變更登記。申報情形列入期末考評，考核不佳者，得暫時

停止其活動。 

1. 校內外活動申請流程 

(1) 填寫社團活動申請相關表格（可從學校網站下載或至學務處領取紙本） 

A. 社團活動企劃書範本 

B. 校外活動申請表 

C. 社團校外活動家長同意書 

D. 參加校外活動保險名冊表格 

(2) 依申請表所列會簽相關處室：指導老師→總務處→活動組→教官室→學務主任→校

長→訓育組/課外活動組→教官室，申請書存課外活動組備查。 

(3) 寒、暑訓應於學期結束前兩週提出申請，並附活動企劃書。 

(4) 段考、定期考查前一週及考試當週、春節期間不開放活動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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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生社團如有對外接洽或聯絡事項應先呈報學務處處理，各社團不得擅自對外行

文。 

(6) 各社團非經學務處許可，不得對外活動或舉辦校際間之社團活動。 

2. 課餘/假日留校練習申請 

請依社團課後借用校園場地規則填寫場地申請表依規定流程核章完成辦理 

3. 注意事項 

(1) 社團課程為正式課程，每位同學皆需參加，課後社團活動為非正式上課活動，以自

由參加為原則，但參與者必須告知家長，以免家長掛心。 

(2) 所有學生社團張貼公告、啟示、海報，事前應送課外活動組核章，張貼於指定之佈

告欄，凡經核准之內容不得擅自更改，逾時即應取下。 

(3) 所有學生社團欲發放之宣傳物、宣傳單，事前應送課外活動組審核核章，核准後始

得印製發放，凡經核准之內容不得擅自更改。 

(4) 各社團舉辦各種活動時或集會時，須填寫「學生社團活動」紀錄本。 

(5) 學生社團負責人在接受學校通知參加校內外會議或交付工作時，均應準時參加，努

力完成，如有缺席或規避者，均予從嚴議處 

(6) 校外活動與外宿活動必需由社團指導老師帶隊全程指導。 

(7) 外宿活動，出發與返回時需向學務處課外活動組報備。 

（二） 活動場地借用： 

各社團活動均應在校內舉行，除有必要並經學校核准者外，不得於社團活動課時間至校外

場地活動。 

1. 課餘時間借用校內場地: 

(1) 填寫活動申請表會校內相關處室核章，並取得同意後使用。 

(2) 使用校內場地及借用鑰匙時應攜帶已核准場地借用申請單。 

(3) 使用社團活動室應脫鞋，嚴禁飲食，完畢後應將所有門窗上鎖。 

(4) 使用活動場地後需清潔場地，恢復原狀並關閉所有電源，所有門窗上鎖。 

(5) 借用鑰匙開啟場地後應立即歸還、隨時注意學校社團網頁公告之訊息。 

(6) 活動完畢後應關閉所有場地電源、門窗並向值班教官報備。 

(7) 假日申請活動應穿著校服進入校園。 

(8) 每個社團一天（次)以借用一個場地為限。 

(9) 校內課後借用場地時間：上課日以下午 4 時 05 分至晚間 18 時為限；假日以上午 8

時至下午 17 時為限。 

2. 校外借用: 

(1) 校外活動場地請各社團自行接洽（如需公函可請活動組協助發文)。 

(2) 使用校外場地應明確告知課外活動組。 

(3) 需善盡使用人責任，不可有破壞場地之情事。 

（三） 經費申請： 

1. 申請條件：舉辦校內比賽或活動 

2. 申請程序：填寫經費補助申請表，並請指導老師簽名後（附活動企畫書)送課外活動

組。 

3. 核銷與領款：檢具活動支出表影本及支出單據（含統一發票章），送課外活動組依校內

會計程序審核，經核准後由社長簽領。 

（四） 請假規定： 

公假申請單，須經導師及指導老師簽名，並依本校學生請假要點進行申請，於活動實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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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週前向課外活動組提出。 

（五） 社團活動 期程表 

時間 內容 備註 

2 月底-3 月初 社員特殊狀況申請轉社 日程依當年度行事

曆而定 

4 月底 a.社團停招：依各社團加扣點數總

和達-20 點之社團。 

b.留社人數：一年級升二年級人數

提列 

c.預估之新生數，分配下學年各社

社員數/幹部數 

 

5 月初至 6 月初 各社下學年幹部招募，幹部優先保

留社籍 

 

預計 5 月 30 日至 6 月 10 日

辦理 

社團成果發表會  

6 月 5~30 日 一升二同學線上選社  

9/10-17 日 社團招生展/新生線上選社  

9 月 20 日-10 月 10 日 轉社申請：兩兩互換； 

特殊狀況申請（需附相關證明） 

 

 

 

  

六、社團評鑑獎懲： 

（一） 社團評鑑： 

1. 目的：為考核各學生社團辦理活動績效，藉以交換工作經驗，提高學生自治精神，培養

學生學以致用能力。 

2. 評鑑對象：凡經本校核准成立之社團均應接受考核。 

3. 評鑑時間：每學年一次為原則，評鑑日期另行公告。 

4. 評鑑項目及內容： 

評鑑分類 評鑑 

項目 

評鑑內容 

人事行政評鑑 20% 

 

人 

事 

資 

料 

5% 

 

1.指導老師資料 

2. 社長資料 

3. 幹部資料 

4.社員基本資料 

(1) 基本資料必包含：科別、姓名、學號、性別、通訊資料。其

餘資料如出生年月日、簡要介紹、照片等，自行決定是否添增。 

(2)基於保護隱私權原則，通訊資料可改為電子郵件或其他替代資

料。 

組 

織 

介 

紹 

1.社團名稱 

2.社團章程完備與適用 

3.社團簡史及發展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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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社團活動行事曆或全年教學進度表 

5.社團組織圖 

會 

議 

紀 

錄 

10% 

1.社（會）員大會紀錄 

2.上下屆改選（含面試、遴選、投票方式其一）等紀錄資料 

3.幹部會議紀錄 

4.活動規劃相關會議紀錄 

 

 

 

 

 

 

活動績效 50% 

 

 

 

 

 

 

每一 

單項 

活動 

檔案 

評分 

項目 

40% 

1. 是否符合社團傳統或特色活動宗旨 

2. 是否達成社團期望（近、中、長程）目標 

3. 有無參加聯合幹部訓練或自行辦理幹部訓練活動(成果照片) 

4. 活動成果記錄 

（含文字、圖表、照片、影像錄製、會議記錄、活動記錄、演講座談記錄

等） 

5. 檢附社團企劃各項活動之籌備及宣傳情形(活動企畫書)  

6. 活動前向學校報備並核可之「活動報備表」或存根聯 

7. 活動後之檢討會議資料及決議 

8. 參與或主辦跨校性活動(成果照片) 

9. 全學年社團或社員參加校內外各項活動、競賽成果及得獎統計

(成果照片) 

參加 

 服務學     

 習活動 

10% 

此項活動泛指社團參與中小學服務、社區服務、公益服務、人

權、法治、生命、性別平等教育及資訊、體育、愛心、國際或環

保志工等教育政策之活動。 

1. 活動有明確的活動目標、對象、地點、時間等服務計畫內容。 

 

2. 學習成果呈現（慶祝或檢討會議、反思日誌、成果報告、學習心得）。 

社團財務運用 

20% 

針對社團財務、器材管理等資料予以評鑑，請準備至少最近兩個年度資料。 

1.近二年財務檔案 

2.上、下學期經費收支結算表 

3.社團帳冊及經費收支單據之整理 

4.是否設立社團經費使用專戶，由專人負責管理並公開徵信。 

社團網頁 

(IG、Line群組、

臉書專頁等) 10% 

1.版面設計具社團特色。 

2.社團組織介紹，包含社長及輔導老師、組織章程、簡史、社團沿革、行事

曆、最新公告、特色活動報導、歷屆社長、幹部名單、留言板等。 

3.活動介紹 

4.訊息之即時性及相關連結 

5.財務公告 

 

評鑑小組委員由本校教職員遴選三至五人擔任之。 

成績等第：凡評鑑成績 90 分以上為優等，80~89 分為甲等，70~79 分為乙等，60~69 分

為丙等，59 分以下為丁等。 

5. 獎懲： 

(1) 學年評鑑社團評定為甲等以上，發給獎狀一幀，以資鼓勵。 

(2) 凡列優等社團，社長記小功乙次，幹部記嘉獎乙次，凡列丁等社團，社長記警告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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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幹部記警告乙次。 

(3) 學年評鑑成績列為乙等以下社團於次學年喪失校內社團活動申請經費補助之權利。 

(4) 凡社團在一學期內不舉辦活動或學年評鑑成績列為丁等社團，予以減招下學期之新

生名額，於連續 2 年評鑑列為丁等之社團，必要時得簽請校長核定後撤銷解散該社

團，並議處負責幹部。 

(5) 社團平日表現不佳，將以社團增扣點為依據，檔案評鑑予以扣評鑑成績總分 5～10

分。 

（二） 社團獎懲： 

1. 凡社團負責人及幹部負責盡職表現良好者，每學期末由課外活動組統一簽請獎勵。 

2. 凡社團負責人及幹部有工作不力、違反相關規定者由學務處依本校學生獎懲規定分別簽

請議處。 

3. 各社團之平日考核結果核定獎懲規定與項目細節如下陳述。 

(1) 獎懲規定： 

每次活動時間有下列情形者，表現優良者加點數，違犯懲處項目者扣點數。 

當該社團表現良好，得增加社團活動時間等權利。 

當該社團表現不佳，得依情節輕重暫停社團活動、取消活動經費補助、借用場地、

參與校內社團成果發表等。 

獎懲記錄亦為社團評鑑之參考依據項目之一。  

(2) 獎勵項目：符合以下項目者，社團評鑑時得依情節每次、每項加一點至五點不等。 

A. 配合學校交辦事務有明顯績效者。（5 點） 

B. 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比賽獲優良成績表現者。（5 點） 

C. 社團於校內外有傑出表現對提升校譽有明顯成果著。（5 點） 

D. 借用校內場地，恢復原狀，保持乾淨整潔之社團。（2 點） 

E. 積極參與服務學習活動，次數每學期達 2 次，如參與中小學服務、社區服務、

公益服務、人權、法治、生命、性別平等教育及資訊、體育、愛心、國際或環

保志工等教育政策之活動。（5 點） 

每學年年末結算各社團加扣點數總和達 20 點之社團，可由社長提出表現優異之社員

名單十位，由課外活動組統一予以記嘉獎乙支。 

(3) 懲處項目： 

A. 社課時間點名未確實（-2 點）。社團紀錄表未詳實填寫，未準時繳交（-2 點）。 

B. 社長未善盡督導之責。（-2 點） 

C. 於社團活動時間內進行非社團活動或未依規定進行社團活動。（-5 點） 

D. 借用場地鑰匙開啟後未立即歸還。（-2 點） 

E. 參與任何進出學校校園的社團活動未穿著制服。（-2 點） 

F. 逾時活動。（-5 點） 

G. 借用場地，未恢復原狀。（-5 點） 

H. 社團費用管理不確實。（-5 點） 

I. 私自轉借場地於其他單位使用。（-5 點） 

J. 虛報活動（時間、活動、經費、人員），包含未申請即私自進行社團活動、活

動參與人員與申請參與人員不符、未經允許擅自拿鑰匙。（-5 點） 

K. 參加或舉辦校內外活動未申請、報備。（-5 點） 

L. 如有家長向學校或家長委員會反應練習時間過長，已影響家庭生活者。（-5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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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屢勸不聽之情形。（-10 點） 

M. 私自配製學校任何場地鑰匙。屬情節重大者，社長及相關當事人等，記大過一

支。（-5 點） 

N. 其它情節重大達大過以上程度者，除依校規處份外，另外以社團扣點 10 點至

廢社之處份。 

＊＊若違犯-5 點以上（含-5 點)之規定，該次該社團當週停止申請活動，一週後恢復

申請活動之權利，活動時間限制依照該社團當時累計之點數而定。 

＊＊每學年 4 月底結算各社團加扣點數總和達-20 點之社團，下學年停招。 

    總和達-15～-19 點之社團，高一升高二減招 10 人 

    總和達-10～-14 點之社團，高一升高二減招 5 人 

＊＊5,6,7,8 月逐月累計核算，每達 10 點即減(新生高一 2 人)，情節嚴重者簽請校長

核定後撤銷解散該社團，予以停招。 

七、校外成果發表相關規範 

校外成果發表會與友校聯合展演會 

1.此活動不屬於社團時間，須尊重社員自由意願。 

2.參加者必須全員是正社社員才能用松商**社名義去參加。 

3.若要動支社費，必須全體社員無記名投票一致通過才行。 

4.如果沒能全體社員通過，則需由使用者自行付費。 

5.需為全體社員無記名投票一致通過的活動才可以動用社費辦理 

6.辦理活動前二個月，請檢附活動企畫書、家長同意書，提出申請。 

7.學生或學生社團因非本條例所稱勸募團體，故不能以從事社會公益之目的，向社會大眾勸募

財物，其應以學校或財團法人(含私校)之名，依本條例相關規定申請勸募許可後始得為之，

或結合已取得許可文號之勸募團體共同關懷社會志業，以玆適法。 

 

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